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淺談加密資產 

黃詩閔  會計師 

 

加密資產是金融科技時代的代表產物，是沒有實物型態的電子通貨，主要

係指運用分散式帳本技術及加密或類似技術以表彰其價值之一種私有資產，也

就是我們常聽到的虛擬貨幣及數位代幣。什麼是分散式帳本技術？它是一種可

以讓單一有序標準化及保全加密的活動紀錄能夠安全地分送到各個參與者之

網路，並由參與者執行，而此記錄可能包括交易、資產持有或身分資料等。 

「區塊鏈」則為分散式帳本的一種數位化且中心化的帳本技術，它可以持

續記錄著發生於點對點網路中的所有交易，也可以對資料進行雙重配對密鑰的

加密（即為識別必要且為公眾所知的公鑰和需保密及用於身份驗證並予以加密

的私鑰），其好處不外乎為容易存取及移轉。區塊鏈之技術已成為未來金融科

技運用的顯學，而以區塊鏈技術發展出的加密資產，因為其迅速增加之價值及

波動性，引起社會大眾產生高度興趣與關注，使用率日漸提升，除作為投資工

具外，也悄悄地應用於企業的供應鏈，例如：持有比特幣或以太幣等虛擬通貨、

經營加密資產交易所或經紀商業務，或是經營「挖礦」業務等，隨著加密資產

活動增加，提高了跨境交易的便利性和支付效率，也引起金融監管當局的關注。

基於上述之原因，金管會於 2019年 7月 3日頒佈金管證發字第 1080321164號

「證券型代幣發行（Security Token Offering,STO）相關規範」之令，鑒於

證券型代幣具有投資性及流動性，將證券型代幣核定為證券交易法所稱之有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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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納入證券交易法規管。 

一、加密資產之分類 

加密資產可以區分為虛擬通貨與加密代幣兩大類，虛擬通貨通常與傳統的

法定貨幣有些相似之處，可用於交換商品或勞務，亦可持有作為長期投資或供

交易或投機目的之使用，例如比特幣或以太幣。加密代幣則是利用分佈式分類

帳技術方式儲存、移轉或交易的數位資產，主要透過首次代幣發行而產生，為

企業藉由發行代幣以換取現金、虛擬通貨或其他資產來籌措資金的手段。 

二、加密資產之會計處理 

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已決定不為虚擬通貨交易另行制定新的會計

準則或新增會計項目，而依現行之會計準則推論適用，在缺乏正式指引的情況

下，必須以該資產之權利與義務做為判斷基礎來決定適用的會計處理。企業持

有加密貨幣，可以被認列在財務報表的哪個項目呢？加密貨幣原則上是符合會

計準則關於資產的標準，因為它是能夠被企業所控制的經濟資源，可確認為一

項資產，但是應該歸屬何種資產項下，仍存在爭議性，是現金及約當現金？金

融資產？無形資產？還是存貨？說明臚列如下： 

一、現金 

依據 IAS 32金融工具規定，現金為金融資產，因其代表交換之媒介，故

為所有交易於財務報表衡量及認列之基礎。加密貨幣並非作為一般用途且現行

社會大眾普遍接受之交易媒介，故不符合現金之定義及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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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金融資產 

依據 IAS 32規定，金融工具係指某一企業產生金融資產，另一企業同時

產生金融負債或權益工具之任何合約，是由法律上可執行之合約關係所產生，

加密貨幣並未對持有人構成任何權利義務，並無法滿足契約關係及相關權利與

義務，故不符合金融資產之定義。 

三、無形資產 

加密貨幣既符合「可辨認」之條件，又以「數位」形式存在，不具實體，

應能符合無形資產之定義，但卻也存在無法如實反映加密貨幣具有貨幣特徵和

金融特徵，亦無法反映出可用於交易或投資目的之特性。 

四、存貨 

加密貨幣之持有係供企業正常營業過程出售，且交易加密貨幣為日常營業

活動，應能符合存貨之定義，故若是以買賣加密貨幣賺取價差且為其主要營業

活動，會計上則應認列存貨；倘若企業長期持有加密貨幣係以投資為目的（即

資本增值），則該加密代幣可能就無法符合存貨之定義。 

三、加密貨幣的評價方式 

企業持有加密貨幣若歸類於「存貨」項目下，其原始衡量係以成本衡量，

後續則以成本與淨變現價值孰低者衡量之。若企業持有之加密貨幣歸類於「無

形資產」項目下，原始衡量仍是以成本衡量，但後續衡量則須視無形資產是採

成本模式亦是重估價模式判別之，若採成本模式，後續衡量則以成本減除累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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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若採重估價模式，有活絡市場之情況下，以重

估價日之公允價值減除所有累計攤銷及累計減損後之金額衡量。 

四、結語 

加密貨幣是否僅能靠「存貨」與「無形資產」就能反映其經濟實質嗎？雖

然主要仍是依據加密貨幣持有者的意圖與主要營業活動是否與買賣加密貨幣

高度相關來進行分類，但加密貨幣其功能多樣性，增加了會計判斷與處理的複

雜度，在目前的會計架構下，很難符合加密貨幣的經濟實質，故需要更多的研

究與討論，找出更符合企業會計與財務的認列與表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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